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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8号——　

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原

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所得税费用的，应

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调整后

的资产、负债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

进行比较，确定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采用适用的税率计

算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的金额，相应调整期初留存收益”。

C公司会计人员在应付税款法下的

会计处理是借记“所得税”，贷记“应交

税金——　应交所得税”。若一开始就采

用资产负债表法进行会计处理，正确

的处理方法为：在外包业务亏损导致

企业合并利润为负的当期，借记“递延

所得税资产”，贷记“所得税费用”。因

此在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时，C公司

应做出如下调整：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资产”，贷

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之后企业实

现盈利时，借记“所得税费用”，贷记“递

延所得税资产”。

但实际操作时由于C公司管理层

和会计人员担心这一调整会触发税务

机关对其计提的大额所得税进行征收，

同时C公司已启动搬迁的相关程序，希

望搬迁时进行所得税汇算后一并处理，

会计师事务所经过研究后同意C公司

的做法。

争议 三：2008 年 C公司冲回大

额所得税费用，实现“扭亏为盈”是否　　　　

合适？

笔者认为，2008 年年末清算时，C

公司会计人员一次性冲回之前累计确

认的所得税费用约970万元，借记“应

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贷记“所得

税费用”，使当期实现“扭亏为盈”并不

合适。若2007年初C公司根据当时发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之前账上所遗

留的所得税费用进行处理，2008 年 C

公司发生亏损时，应进一步借记“递延

所得税资产”，贷记“所得税费用”，待

之后实现盈利，才能借记“所得税费

用”，贷记“递延所得税资产”，逐步冲

回所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因此C公

司在 2008 年亏损年度冲回大额应交税

费并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这一

会计处理存在操纵利润的嫌疑。

三、总结

目前我国会计人员在实务中对会

计准则的执行与会计职业判断情况并

不乐观，特别是在新准则发布后，许多

会计人员未能及时学习，也未能很好

地对新旧准则的差异进行正确的会计

调整，导致所披露的财务数据与企业

实际并不相符，严重影响了财务报表的

信息质量。在本文案例中，C公司会计

人员的会计处理就不符合我国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其财务信息严重脱离事

实，导致财务报表使用者难以从其所

披露的财务报表中获取可靠的会计信

息，容易误导投资者。

因此，我国监管机构在加强会计

准则与会计制度建设的同时，也应该

进一步加强对我国会计人员的培训，切

实提高我国会计人员的实务操作能力，

增强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判断意识，

从而不断提高我国资本市场会计信息

质量。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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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资讯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

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国发[2015]25
号）2015年5月10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保监会《关
于开展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
试点工作的通知》（财税[2015]56号）　
2015年5月8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
金和职工福利费等支出税前扣除问题
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
第34号）　2015年5月8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货币性资
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有关征管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33
号）　2015年5月8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
卷烟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5]60号）　
2015年5月7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
稀土、钨、钼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
通知》（财税[2015]　52号）　2015年4月
30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
税申报表>等报表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15年第30号）　2015年4月
30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生产经
营所得及减免税事项有关个人所得税
申报表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28号）　2015年4月30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营业
税减免税明细申报表>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27号）　2015
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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